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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88505                股票简称：复旦张江              编号：临2023-013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销售及分销协议》 

暨持续性关联（连）交易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本次公司与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医药”）签署<销售及分销协

议>暨持续性关联（连）交易事项为公司对 2024年-2026年所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的预计。公

司 2021 年-2023 年与上海医药签署<销售及分销协议>暨持续性关联（连）交易事项已经公司

2020 年 10月 2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 2020 年 12 月 14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允、合理

的原则，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

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持续性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持续性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7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与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销售及分销协议>暨持续性关联

（连）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沈波先生回避表决，出席本次董事会的非关联董

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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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在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

立意见：上述拟与上海医药及其附属公司进行的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日常生产经

营所需，有利于双方业务发展。本次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交

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协商确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

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公司与上海医药签署<销售及分销协议>（以下简称“《销售及分销协

议》”）暨持续性关联（连）交易事项为公司对 2024 年-2026 年所发生的关联交

易金额的预计。公司 2021 年-2023 年与上海医药签署<销售及分销协议>暨持续性

关联（连）交易事项已经公司 2020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及 2020 年 12 月 14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

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4、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 14A.35 条以及与上海

医药同步披露的相关考虑，本公司根据公司暂缓与豁免披露的相关制度，在董事

会审议后履行了暂缓披露程序。公司与上海医药已于 2023 年 3 月 30 日就相关内

容签署了《销售及分销协议》，暂缓披露原因已消除。 

（二）本次（2024 年-2026 年）持续性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2 年度与关

联人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金额

（元） 

本年年初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与关联人累计

已发生的交易金

额（元） 

2024 年度 

预计金额

（元） 

2025 年度 

预计金额

（元） 

2026 年度 

预计金额

（元）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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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次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

人 

2021 年预计 

金额（元） 

2022 年预计 

金额（元） 

2023 年预计 

金额（元） 

2021 年 

实际发生 

金额（元） 

2022 年 

实际发生金

额（元） 

本年年初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与关联

人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金

额（元） 

预计金

额与实

际发生

金额差

异较大

的原因 

委托销售

产品、商品 

上 海

医 药

及 其

附 属

公司 

144,000,000 182,000,000 228,000,000 122,613,226 117,931,708 1,212,804 —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性    质：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周  军 

注册资本：369,641.4318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4 年 1 月 18 日 

委托销售

产品、商

品 

上海医

药及其

附属公

司 

117,931,708 1,212,804 226,000,000 241,000,000 260,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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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江路 92 号 

办公地点：上海市太仓路 200 号上海医药大厦 

经营范围：原料药和各种剂型（包括但不限于片剂、胶囊剂、气雾剂、免疫

制剂、颗粒剂、软膏剂、丸剂、口服液、吸入剂、注射剂、搽剂、酊剂、栓剂）

的医药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

片、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与经营范围

相适应】、疫苗）、保健品、医疗器械及相关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医药装

备制造、销售和工程安装、维修，仓储物流、海上、陆路、航空货运代理业务，

实业投资、资产经营、提供国际经贸信息和咨询服务，自有房屋租赁，自营和代

理各类药品及相关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医药制造、医药分销以及医药零售 

主要股东：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状况：截至 2021 年末，上海医药总资产 163,435,509,161.71 元，净资

产 49,359,479,911.36 元；2021 年，上海医药实现营业收入 215,824,259,035.31 元，

净利润 4,000,930,187.78 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海医药分别持有公司 13,957.86 万股 A 股和 7,056.40 万股 H 股，合计持有

公司 21,014.26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比例为 20.42%，上海医药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上海医药为公司关联人，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持续经营，过往发生的交易能正常实施并结算，具备良好的

履约能力。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30 日就 2024-2026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与

相关关联方签署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拟委托上海医药及其附属公司为本公司提供医药销售服务，销售服务采



 
 

 

5                    

取承销的方式，上海医药及其附属公司根据协议所定的定价原则购买本公司的医

药产品，后由上海医药及其附属公司进行销售；公司提供给上海医药及其附属公

司的医药产品的价格应当依照以下原则厘定：按市场公平原则，参照当地法定定

价机构核定的该具体医药产品的价格，并根据上海医药及其附属公司提供销售及

分销服务的合理利润调整。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该关联交易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30 日与上海医

药签订了《销售及分销协议》。 

 

四、持续性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系公司在日常经营业务中发生的交易，符合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均为正常的商业安排。关联交易价格严格遵循公开、公

平、公正及市场化定价原则，并通过签署书面合同或协议的方式确定双方的权利

义务关系，不会损害公司及关联方的利益，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

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决议的程序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已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明确同意的

独立意见。上述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2、本次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合规； 

3、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发现损害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与上海医药签署销售及分销协议暨持续性关联（连）

交易事项无异议。 

 

六、上网公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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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事前认可意见；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意见； 

3、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医

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销售及分销协议暨持续性关联（连）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